2026年度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申报指南

根据《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结合2026年度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工作安排，制定本指南。
一、资助对象
深圳市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资助对象：深圳市南山区从事宣传文体工作的行政事业单位以及依法登记注册满一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规范、财务状况良好、不属于《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中被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惩戒对象的区内外宣传文体类企业、社会团体和组织。
申报单位存在以下情况不予支持：
（1） 报送虚假申报材料，骗取、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
（2） 申报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
（3） 对上年度获得资助，但项目绩效评估不合格的；
（4） 同一企业、社会组织就同一事项重复申请资助的。
二、2026年度资助范围
根据《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为以南山区为主题或在南山区落地的项目，主要包括社科理论研究、文艺精品创作、重大文体活动、精神文明创建、宣传与舆论引导、出版发行、公共文体服务和活动、文体名人引进、宣传文体事业发展人才培养及其他宣传文体工作的需要。
2026年度第一批面向社会重点资助方向及申报入口：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重点资助符合如下要求的项目：
1.属于邻里关爱、素养提升、公共文化类型的活动。
2.属于普惠性活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免费或以成本价格招募市民群众报名参加。
3.申报邻里关爱活动的，活动需贯穿全年、形式多样、主题丰富，以线下活动为主，面向不同群体培育和谐关爱邻里关系、弘扬守望互助传统美德，申报方案须包含区级集中性、重点性活动安排，以及对街道社区活动资源的统筹、联动安排。申报素养提升活动的，活动需聚焦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用模范学习、理论普及、教育宣传、实践引导等活动形式，推动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提升，鼓励申报单位结合国际文明素养提升策划开展活动。申报公共文化活动的，重点围绕传统文化、传统节日，面向居民群众提供符合主流价值的、贴近日常需求的文艺展演、游园集市、全民阅读、电影展映、健康关爱、健身体育、宣讲宣教活动，鼓励申报单位采用视频直播方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活动，鼓励申报单位使用南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场地（南山区文化馆二楼，预约制，免费提供使用）策划开展活动。
申报入口为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精神文明创建类）。管理科室：区委宣传部文明科，电话：0755-88167937。
（二）数字创意设计艺术品牌活动。重点资助符合如下要求的项目：
1.承办单位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从事数字文娱、创意设计、展览策划、艺术等相关工作并具有相应资质，具备较强专业水平与社会影响力，能够承担民事责任；
2.创意角度新颖，公众参与度高，有利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确保实施到位；
3.申报深圳设计周、创意十二月南山分会场的相关活动请在活动名称中注明申报品牌项目类别；
4.承办单位需按各项制度规定要求对各类展览、论坛、展会、活动等进行报批、报审、报备工作；
申报入口为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数字创意设计艺术品牌活动）。管理科室：区委宣传部宣传文艺科，电话：0755-88167924。
（三）公益文化活动。重点资助符合如下要求的项目：
1.包括但不限于能够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便民惠民的文艺演出、展览展映、文化竞赛、全民美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等活动。活动主题积极向上，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及主流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公益性质。
[bookmark: _GoBack]2.鼓励开展有助于促进中外国际交流与合作、营造南山国际化氛围、提升深圳及南山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相关公益文化活动。
3.鼓励结合城区特色，开展弘扬辖区文化精神、展示辖区文化气质、助力辖区文化建设的相关公益文化活动。
4.鼓励结合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开展相关公益文化活动。
5.承办单位需按各项制度规定要求对各类展览、论坛、展会、活动等进行报批、报审、报备工作；
申报入口为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公益文化活动）。管理科室：区委宣传部宣传文艺科，电话：0755-88167924。
（4） 全民阅读活动。重点资助符合如下要求的项目：
1.活动内容方面，聚焦423世界读书日和11月深圳读书月，结合《全民阅读条例》实施与首届全民阅读周契机，重视发掘本土资源，发现深圳之美、南山之美，突出在地阅读。一是聚焦国际交流，围绕区域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创新增长、中华文化传播等主题开展阅读活动，拓展市民国际视野，增强跨文化理解能力,实现文化出海与文明互鉴，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与发展路径；二是聚焦围绕科幻科普主题，激发市民读者想象力和好奇心，培养科技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三是聚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主题，引导市民读者从悠久灿烂的文化中汲取智慧，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活动形式方面，突出“全域、全景、全民、全媒”活动特色，聚焦媒体融合，探索线上线下全民阅读项目举办方式，积极引入人工智能（AI）技术，探索AI与阅读融合等创新应用，大力推广数字阅读，为市民读者提供数字化、便捷化的阅读服务。积极打造“城市会客厅”与“商圈阅读”等新型文化空间，将阅读融入城市公共生活与商业脉络。凸显深化全民共建全民参与，推动全民阅读强触达、广覆盖、优品质、全时段。
申报入口为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全民阅读活动）。管理科室：区委宣传部出版和电影科，电话：0755-88167939。
（5） 电影文化系列活动。重点资助符合以下要求之一的项目：
1.秉持文化惠民原则，为市民提供优质丰富的普惠性观影活动和服务，逐步培养市民的观影习惯，以公益电影观影拉动市民文化消费，激发电影市场活力。活动要探索多形式、立体式宣传方式，开辟市民触达电影文化活动新途径，扩大活动覆盖人群和影响力。
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好电影立德铸魂、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举办多元、专业的电影文化活动，提升市民的艺术修养与品位。
申报入口为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文化系列活动）。管理科室：区委宣传部出版和电影科，电话：0755-88167939。
（六）群众文化活动。重点资助符合如下要求的项目：
1.公益性强、公众参与度高、覆盖全年龄段，活动形式需贴近群众生活，具备灵活多样的互动环节，如设置现场体验、观众参与互动等，切实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2.有利于汲取和传播优秀文明成果，涵盖、戏剧、美术、非遗等多元领域，具有较高文化艺术水平，能提升群众文化审美；
3.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点，通过创意改编、现代演绎等形式推动文化创新，结合线上线下渠道开展艺术普及，传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4.能充分展现南山区本土特色文化元素，反映区域文化水准，通过广泛宣传推广，增强南山区文化的基层影响力；
申报入口为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群众文化活动）。管理科室：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文化科，电话：0755-88169317。
（7） 品牌文化活动。重点资助符合如下要求的项目：
本批次计划开展四个品牌，包括：周末音乐会、民乐演出汇、南山新年音乐会、南山有约。
1.周末音乐会：活动以多场小型惠民音乐会为主，受众面广，参与度高，歌曲传唱度高，能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2.民乐演出汇：活动以室内大型民族音乐会为主，受众面广，参与度高，民族元素突出、创意新颖、惠民性强，并且演出团队在业内有影响力，能让民族音乐走进市民生活，增强文化自信；
3.南山新年音乐会：活动以大型室内交响音乐会为核心呈现形式，内容创作与编排深度契合南山城区的形象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曲目选择、表演形式上兼顾不同圈层受众的审美偏好，同时特邀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与专业口碑的演出团队担纲演绎，打造兼具艺术高度与大众共鸣的新年音乐盛宴。
4.南山有约：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分享活动，涵盖但不限于文学、艺术、戏剧等多元领域。创新策划文化访谈、名家解读、书籍分享等多样化的文化分享活动，旨在以鲜活的内容传递文化力量，滋养市民的精神生活，着力打造兼具品质与温度的城市人文交流平台，促进思想碰撞，推动文化传播。
5.活动方需具备相关活动承办资质，在业内有影响力，特别是民乐演出汇与南山新年音乐会，执行团队需具备大型文化活动承办资质；
6.展现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与艺术成就，积极搭建国内外文化交流平台，促进文化交融互鉴；
7.项目需具有独特性和引领性，能显著反映区域文化水准，提升南山区在国内外文化领域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塑造鲜明的文化品牌形象；
8.活动落地于南山合适场地，并说明选址原因，场地需符合安全规范；
9.方案内容完整，活动流程合理，有特色亮点，并做好宣传推广与风险评估与应对。
申报入口为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品牌文化活动）。管理科室：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文化科，电话：0755-88169317。
三、申报要求
（一）请申报单位聚焦文化自信自强，坚持弘扬时代主旋律，紧紧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围绕南山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塑造现代城区文明，积极探索南山文化强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新举措。精心策划扩大南山区影响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提升城区文化软实力的项目。
（二）各申报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项目申报工作，项目申报单位在申报项目时应当已完成申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能提供详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已和场地或项目其他合作方签署相关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确定项目原则上能够在2026年11月30日前完成实施（项目的部分活动可视具体情况跨年实施）。
（三）项目申报由申报单位自行办理，不得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对于每个项目类别，每个社会申报单位限申报一个活动方案，申报单位不得以同一事项重复或多头申报区级财政专项资金，同一事项确因政策允许需申报多项专项资金的，应当在申报材料中予以标明并注明原因。
（四）在编制项目预算时，按照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务必实事求是，厉行勤俭节约、严禁铺张浪费，确保所编预算切合实际、计划周详，反复核对无误后方正式提交。在使用专项资金时，需按项目批复的项目预算执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并完整保留与资助项目有关的财务资料，不得用于部门和单位人员支出、正常办公支出、行政后勤支出、职工福利支出、部门和单位基本建设支出等，已经由部门财政预算安排经费的项目不得申请专项资金资助。
（五）项目应具有公益性，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六）项目资助以差额资助为主，不足部分由申报单位自行筹措或承担。鼓励项目申报单位积极寻求企业、公益基金、社会力量赞助,或通过市场化运作等多种形式扩大经费来源。如有其他资助方或者市场化运作，需在方案中标明。
四、申报时间
申报单位需在2026年2月10日18:00前完成申报并提交材料，具体申报材料登录申报系统查看。各单位应尽早申报，避免临近截止日期集中申报，造成系统拥堵或材料来不及修改补全等情况。
五、申报方式
本年度项目实行网上申报，请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登录Ai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完成网上填报工作。
6、 其它
（1） 宣传文体资金业务主管部门（南山区委宣传部、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南山区文联），对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
（2） 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
（3） 项目申报结果将在南山政府在线网站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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